
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津 0116 破申 20 号

申请人：天津宝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天津自贸试

验区（东疆综合保税区）重庆道以南、呼伦贝尔以西铭海中心 5

号楼-4、10-707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伟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边家盛，北京盈科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申请人天津宝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本

院于 2026 年 3月 11 日立案，申请人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

金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经初步审查，申请人系于 2015 年 5月 20 日注册成立的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金 1000 万元，股东为天津宝鲜物流有限

公司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100%，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及简单加

工；初级农产品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、日用百货、办公用品、

木材、钢材、五金交电、汽车、铁矿石、铁矿粉、煤炭、焦炭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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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兼零售；网上贸易代理；商务信息咨询；物流信息咨询；国内

货运代理；海上、陆路、航空国际货运代理；代理仓储。天津宝

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专项审计报告，该报告显示，该公司

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为 924334.66

元，负债总额为 3783708.68 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为-2859374.02

元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天津宝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审计报

告可以表明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金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，申请人申请破产清算理由充分、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

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天津宝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吴劲柏

审 判 员 施 丹

审 判 员 马鹏云

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范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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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法律释明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 企业法人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第三条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第二款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第十条第一款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

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

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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